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42号
申请人：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法定代表人：杨卫东，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汝扬，系该公司集团副总裁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1号
法定代表人：王宝任，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照翔，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雪岩，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的瓦住建罚决字〔2023〕第（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6月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于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相关材料。审理期间，另一案涉当事人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下称华北院）对其公司员工李湧、徐玉幢在案涉招投标项目中存在串通投标的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本机关在收到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津西公（刑）立字〔2023〕1334号《立案决定书》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中止案件审理。刑事案件审结后，本机关收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津西检刑不诉〔2023〕119号《不起诉决定书》，于2023年12月13日恢复本案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住建罚决字〔2023〕第（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5月23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得知该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认定相互串通投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参与投标时正值国内疫情高峰期，专职投标人员患病居家，临时更换人员编制标书，错误地使用了外部电脑，存在用同一台电脑编辑文件的可能，导致出现“文件编辑特征码雷同”，但相关投标文件均为申请人人员独立编制并投标。被申请人将误用同一台电脑编辑投标文件直接认定为“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并进行处罚，与相关案件事实不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申请人认为，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有误、执法过重，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该处罚造成申请人无法参与全国范围内多个项目的投标，给申请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且该影响至少持续三年。故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被申请人称：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系瓦房店市2023年度老旧小区改造一期项目勘察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编号为210101TP002016953001，于2022年12月16日10时在大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评标，在评标准备阶段，系统软件清标时，系统推送申请人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设公司）与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下称华北院）的标书编辑特征码分析一致，特征码为782B4640ADE9@HBSE30401703198_00000001@BFEBFBFF000A0652@PKEAE028JEA18G@ffe869ec20574bb0b35685ab1cdaa536，现场经评审委员会一致意见，依法对申请人与华北院作出废标处理，该结果于2023年12月16日由代理机构在“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站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时，一并予以公示，公示中明确废标单位、废标原因及异议和投诉渠道。
该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依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例》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第四十条释义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属于《条例》第39条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极端表现。如不同单位的投标文件出自同一台电脑，不同单位的投标文件的编制者为同一人，等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予以处理。
该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系2016年10月份辽宁省住建厅出台的《辽宁省建设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裁量幅度为：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八以下罚款、2023年1月份出台的《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裁量幅度为：情节轻微的，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六以下罚款，我局经集体讨论决定，对相对人予以千分之五的罚款处罚。
被申请人全面贯彻落实省住建厅、大连市住建局关于投标文件编辑特征码一致的违法违规线索处理的指导意见，尚未有“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及酌定不罚相关规定。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在收到案件线索后，于2023年3月28日对申请人在瓦房店市2023年度老旧小区改造一期项目勘察设计建设工程项目中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立案调查。2023年3月2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标项目委托代理人李琦就串标情况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23年4月3日，被申请人经集体讨论后，对申请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并于次日送达李琦。2023年4月13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送达李琦。李琦以申请人名义于2023年4月21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要求缴纳了罚款24,040.00元。
另查明，案涉另一公司华北院在得知该处罚情况后，委托天津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旭向其所在地公安机关对其公司员工李湧、徐玉幢涉嫌串标行为报案，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于2023年6月21日出具津西公（刑）立字〔2023〕1334号《立案决定书》对该案立案侦查。根据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起诉意见书》（津西公（刑）诉字〔2023〕467号）内容显示，华北院员工李湧承认为了能够顺利中标，事先与申请人公司负责人曹丹进行密谋，曹丹以公司名义配合李湧进行竞标。华北院员工李湧指使华北院职员徐玉幢以华设公司的名义制作标书，再由曹丹提供Ca密钥远程参与线上投标。后因华北院与申请人标书文件编辑特征码雷同，被被申请人认定串通投标。
再查明，李琦作为申请人投标项目委托代理人在接受被申请人调查询问时，对“项目具体负责人是谁？具体经办人是谁？”的回答为“都是我本人，是我制作的标书。”对申请人与华北院投标的标书编辑特征码一致的原因解释为“我公司本部是外地，我们在瓦房店进行招投标业务时，是住在瓦房店市火车站周边的如家酒店进行招投标工作的。酒店有电脑，可能在酒店电脑上打开招投标文件时不小心与其他公司用了同一台电脑。”但公安机关对李琦的询问笔录显示，李琦并非申请人公司员工，华北院涉案人员李湧系其姐夫，李琦受李湧所托假借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名义接受被申请人的调查询问、签收行政处罚有关文书及上缴罚款。另根据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津西检刑不诉〔2023〕120号《不起诉决定书》内容显示，华北院员工李湧为避免瓦房店项目流标，通过他人介绍擅自联系曹丹以华设公司名义参与竞标。李湧、曹丹在双方单位不知情情况下串通投标，并安排下属徐玉幢（华北院员工）、章丽萍（申请人员工）具体负责。徐玉幢在李湧安排下使用同一电脑制作华北院与华设公司标书并进行线上投标。申请人员工曹丹在公安机关询问“为什么文件编辑特征码雷同”时回答称“因为同一台电脑做了两份标书”，对“华设公司投瓦房店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期的标书是谁制作的？”的回答是“章丽萍和华北院的人一起做的。”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2.《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及送达回证 3.《询问笔录》4.《清标检查报告》5.《废标通知书》6.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中标候选人公示截图7.营业执照8.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9.授权委托书10.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11.案件集体讨论笔录12.案件处理审批表13.辽宁省2023年罚没款收据14.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审批表15.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16.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17.津西公（刑）立字〔2023〕1334号《立案决定书》18.津西检刑不诉〔2023〕120号《不起诉决定书》19.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询问笔录20.津西公（刑）诉字〔2023〕467号《起诉意见书》21.检察机关讯问笔录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招标投标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4号）规定由住建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因此，被申请人对案涉“瓦房店市2023年度老旧小区改造一期项目勘察设计建设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串通投标的行为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即投标文件由同一主体编制，可依法直接推定不同投标人之间存在串标行为。本案中，被申请人依据辽宁省电子招投标交易综合服务系统开评标系统认定案涉两公司标书编辑特征码分析一致的线索，在询问笔录与案件线索反映的主要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未对案涉标书编辑特征码一致的原因进一步调查核实即认定两家公司的招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作出了行政处罚。且案涉串标行为经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事后查明系申请人公司员工曹丹的个人行为，申请人对此并不知情。故被申请人在未准确核实到案当事人身份，且在案件主要事实存疑又无其他证据证明申请人存在串标行为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属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bookmark: _GoBack]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住建罚决字〔2023〕第（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27日

